
第１７卷第３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７Ｎｏ．３
２０１７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７

科学认知、制度设计与国际气候评估改革

董　亮

摘　要：世界各国于２０１５年达成的 《巴黎协定》明确了２０２０年后国际气候评估的支撑作用，体现了国际

气候合作对大规模科学评估的依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作为评估的组织方，确保政策相关性

的同时，评估过程必须更具透明度和开放性。面对２０１８年 《特别报告》及之后的 《第六次评估报告》 （ＡＲ６），

ＩＰＣＣ需调和谈判大国 （报告使用者）与国际科学界 （评估参与者）之间的需求矛盾，强化自身的严谨性与实用

性，进而推动未来国际气候治理的发展。

关键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评估；科学认知；制度设计

中图分类号：Ｄ９６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１６９（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外交部中国—东盟思想库专项研究项目 “东盟国家气候风险分析与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ＮＡＣＴ２０１７０６）
作者简介：董亮，法学博士、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①　国外相关研究，可参见：Ｂ．Ｂｏｌ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Ｋ．Ａｌｆｓｅｎ，ａｎｄ　Ｔ．Ｓｋｏｄｖｉ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ｔｅ，Ｎｏ．３，１９９８，ｐｐ．１－２３；Ｆ．Ｂｉｅｒｍａｎ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ｄｖｉ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８，Ｎｏ．２，２００２，

ｐｐ．１９５－２１９；Ｄ．Ｂｒａｙ，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５，

２０１０，ｐｐ．３４０－３５０；Ｒ．Ｇｒｕｎｄｍａｎ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２００７，

ｐｐ．４１４－４３２；Ｐ．Ｍ．Ｈａａｓ，Ｗｈｅｎ　ｄｏ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ｔｒｕｔｈ？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２００４，ｐｐ．５６９－５９２；Ｍ．Ｈｕｌｍｅ，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２６，Ｎｏ．３，２０１４，ｐｐ．２７３－２７８；Ｒ．Ｌｉｄｓｋｏｇ，ａｎｄ　Ｇ．Ｓｕｎｄｑｖｉｓｔ，Ｗｈｅｎ　ｄｏ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ｅ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２０１５，ｐｐ．１－２０。国内相关研究，
可参见陈迎：《气候谈判与科学政治的互动》，《中国报道》，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第９３页；潘家华：《国家利益的科学论争与国
际政治妥协》，《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５５－５９页；巢清尘：《国际气候变化科学和评估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启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６－９页；董亮：《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第６２－８３页；陈贻健：《论气候变化法的科学基础———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江西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第１６０－１６７页。

唐纳德·特朗普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获得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 （简称ＩＰＣＣ）受到美国网民讽刺。有人在推特上写道，“当奥巴马与特朗普会面时，特朗普恐怕
先要用谷歌查询一下什么是ＩＰＣＣ，才能继续交流吧”［１］。然而事实上，特朗普对ＩＰＣＣ及其科学结论
并不陌生，并早已表态要重新看待这一组织的建议。他此前还曾公开表示气候变化是 “骗局”，否定
国际气候评估所形成的基本科学共识。在总统大选中，他甚至声称要退出 《巴黎协定》［２］。就任后，
特朗普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他已经着力限制美国环保署 （ＥＰＡ）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了［３］。
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气候认知来源之一，国际气候评估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气候合作的科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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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成立于１９８８年的ＩＰＣＣ便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国际机构，目前已经完成了五次全球气候科学评
估。可见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社会首先确立了科学评估轨道，随后建立了国际谈判轨道，两者共
同形成了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双轨［４］（Ｐ４１）。随后，这种气候治理框架一直延续了下来。
纵观其历史作用，第一、二次国际气候评估有力地推动了早期的国际谈判，而２００１年第三次评

估期间，谈判各方开始重视对科学评估的控制，特别是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２００７年，ＩＰＣＣ获得了
诺贝尔和平奖，声誉大振。然而，这一政府间评估组织却在２００９年爆出一系列丑闻事件，其科学合
法性受到广泛质疑，与此同时，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也遭遇 “滑铁卢”，皆因科学丑闻破坏了谈判的政
治动力，受到气候变化 “质疑者”的诟病。进入第五次评估进程之后，ＩＰＣＣ更加注重评估的科学严
谨性。在与气候谈判的关系上，评估已经处于从属地位①。通过回顾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
气候变化科学与政治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特别是在２０１５年巴黎大会前，ＩＰＣＣ的机构改革开始成为争论焦点，这说明改革方案可能会影响

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一方面，ＩＰＣＣ在２００９年爆出上文提到的 “气候门”事件，即所谓科学家篡改
数据和干预同行评议过程，以夸大全球变暖的威胁，导致气候谈判受到了负面影响［５］。另一方面，

ＩＰＣＣ在保证政策相关性的同时，评估过程必须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由于之前ＩＰＣＣ认为其
报告不容置疑，并且对不同意见存在 “上纲上线”的态度，让众多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不敢发声，也
使国际评估失去了不少纠正错误或修正数据的机会，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批评。
总之，国际气候评估机制一直是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各方争夺的核心领域之一，直接关系到气候话

语权、国际谈判、国际气候制度建构等国际气候合作问题。本文的分析框架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以过程追踪的方式剖析 《巴黎协定》与国际气候评估的关系［６］。第二、三部分试图从报告使用者和报
告参与者两个维度剖析国际气候评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第四部分着重分析国际气候评估影响力的来
源，目的是为文章第五部分所涉及的改革建议提供依据。

一、《巴黎协定》与国际气候评估的政策 “相关性”

本质上，气候评估是国际气候合作的一种政策 “工具”，而这种 “工具”拥有双重属性。一方面，
科学团体的施动能力带有一定的科学外交元素。这里的科学外交是指国家间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
同问题通过科学合作的方式所建立的国际科学伙伴关系［７］。换言之，科学家或科学团体、机构直接或
间接影响了国际谈判的行为［８］。正如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　Ｊｒ．）所指出的，科学是
一种 “软实力”资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９］（Ｐ１８－２０）。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科学团体的外交维
度具有影响认知、塑造国家利益的重要功能。因为科学为参与合作和自由交换意见提供了一种 “非意
识形态环境”，而无需考虑国家间的文化、民族或宗教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进而，科学评估获得了强
大的 “规范力”。另一方面，因为一些科学家代表受到本国的授意参与国际评估活动，科学外交也受
到国家行为体的牵制。这两者的互动体现了国际气候评估机制内外的复杂之处。因此，国际气候评估
一直徘徊在科学独立性与迎合各国政府偏好之间。

ＩＰＣＣ第五次评估报告 （ＡＲ５）的 《决策者摘要》用于支撑２０２０年后国际气候合作。这次评估重
点阐明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气候问题：一是证实全球气候变暖；二是确认人类活动和全球变暖之间的因
果关系；三是气候变化已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四是全球气候变暖未来仍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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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五是气候变暖未来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增加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如
不采取行动，全球变暖将超过４℃，要实现在２１世纪末前温升不超过２℃的目标［１０］。
对此，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通过的 《巴黎协定》明确表示 “严重关切，并强调迫切需要解决以下

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一是缔约方关于２０２０年之前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的减缓保证的总合效果；
二是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２℃以内，并继续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

１．５℃而需要的总合排放路径”。在支撑２０１５年巴黎气候谈判的过程中，ＡＲ５对整个气候系统进行了
更为客观的科学分析。这次评估是在经历了２００９年的负面事件之后发布的，为了更好地配合谈判，
还将三个工作组的报告分开发布。这种做法更好地支撑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
下的谈判，并得到了 《公约》秘书处的认可，成为秘书处敦促各国提出减排承诺的重要工具［１１］。而
在达成 《巴黎协定》过程中，国际气候评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第一，以科学共识推动政治共识依旧是国际气候治理的基本路径。时任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的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认为，“巴黎气候谈判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和可预测
的时间表，以实现科学所确定的全球升温控制目标。这也表明这次大会依旧建立在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
估报告》的科学基础之上”。《巴黎协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形成 “２℃”目标实现的约束机制［１２］。
这一全球升温目标的确立有利于动员政治力量，因为 “２℃”的科学共识是制定 “国家自主减排贡献”
（ＮＤＣｓ）的依据。
第二，科学评估的技术性支撑已经更加具体化。《巴黎协定》中很多内容来源于ＩＰＣＣ的第五次评估

报告，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定量指标。而这些指标大多又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根据 《巴黎协定》的
规定，ＩＰＣＣ也将在２０１８年提交一份技术文件 （特别报告），支撑后续的气候谈判［１３］。这一特别报告将
回答１．５℃的目标与发展轨迹，是否可行以及其相应产生的经济成本。对此，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的第４４次
全会上，ＩＰＣＣ就关于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１．５℃的 《特别报告》概要进行了审议［１４］。同时，《巴黎
协定》也明确强调了增加气候研究、气候系统观测和预警系统等气候信息的重要性，以更有效地做好气
候服务和决策。事实上，准确的气候观测结果和数据是评估的基础，当然也是国际谈判所需的关键信
息［１５］。总之，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气候变化问题中的盘点、审核、目标定期更新也都是棘手的技术性问
题，因此，国际社会仍需国际气候评估的进一步科学支撑。

二、中美欧三边的改革立场：基于使用者的视角

在第五次评估之后，《公约》各主要缔约方纷纷表达了要求国际气候评估进行改革的立场②。这
是由于ＩＰＣＣ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如评估机制的效率低下、评估内容与国际谈判日益脱节等问题，引
起了谈判各方的不满。这些改革意见主要围绕ＩＰＣＣ评估机制上的缺陷与内容上的不足、未来的制度
安排及如何配合国际气候谈判等问题展开。

２０１４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ＩＰＣＣ第３９次大会上，各国针对ＩＰＣＣ未来的改革事宜进行了集中讨
论。这次会议对于决定国际气候评估的未来走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如此，这次大会也广泛地反
映了国际气候谈判各方对未来评估的要求。其中，欧盟、美国和中国作为国际谈判重要行为体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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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董亮：《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外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３５－１５６页。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是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评估机构。ＩＰＣＣ设有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
的科学问题；第二工作组的工作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气候变化的正负两方面后果及其适应方案；第三工作组评估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案。另外还设立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当然，ＩＰＣＣ也制定过一些特别报告。参见：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ｈ／ｎｅｗ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ｓ／ｄｏｃｓ／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ＦＳ＿ｗｈａｔ＿ｉｐｃｃ．ｐｄｆ。



对改革的影响最大。本文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也主要基于对此次会议记录进行的梳理，力图对国际气候
评估背后的政治动力进行剖析［１６］。

（一）欧盟建议维护评估现状
一直以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盟的立场包含着两个主要元素。其一是协议应该是 “自上而

下”的减排方式，其二是协议所包含的目标应该是具有 “雄心”的，并以ＩＰＣＣ科学评估为基
础［１７］（Ｐ１６３）。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第一个要求已经破灭。但是，欧盟在国际气候评估上所体现的态度
仍比较具有连续性，即维持现有状态，期待通过气候评估推动全球减排雄心的方式得以维系。欧盟所
支持的建议是对现有体制进行有限修补。整体而言，欧盟的态度比较偏向于维护现有的评估制度，这
与欧盟目前在国际气候评估中的主导地位相称。
欧盟认为ＩＰＣＣ在迅速增长的文献数量与国际气候评估的 “政策相关性”上出现了脱节问题，未

来的评估需要更多地考虑报告的最终使用情况；需要吸引更多全球顶级科学家自愿参与；更加重视潜
在的传播问题，并强化其运行中的透明度和机制开放性；在未来的评估中涉及更多交叉学科研究；强
化区域研究，以更好地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服务。对于未来评估机制的安排，ＩＰＣＣ应该继续从事大规
模的科学评估 （减缓和适应），进而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解决方案。
具体来看，在评估内容上，欧盟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将评估报告改为两部分，而非现在的三个组成

部分，其评估周期也应该缩短，避免评估信息在评估周期 （一般为７年左右）中的 “过时”现象。第
一部分应该包括气候变化的物理基础和影响、风险和脆弱性，第二部分主要是反应措施：减缓和适
应。这种方法更具交叉性，也更适合诊断和解决方案的模式，容易产生与政策相关的信息。此外，对
于ＩＰＣＣ而言，区域评估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有利于国家和私营部门制定策略。在评估流程上，

ＩＰＣＣ应该促进工作组之间的整合，保持其政策相关性，并对专家的筛选有所影响，增加流程的包容
性和透明度。ＩＰＣＣ应该在网络上公开筛选与提名作者的具体标准，以便增加流程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在能力建设上，对ＩＰＣＣ的改进建设，还包括：第一，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其中，技术

支持小组 （ＴＳＵ）可尝试由发展中国家担任东道国。第二，为区域评估提供气象指导，协助发展中
国家进行区域气候评估。
总之，在巴黎大会之后，欧盟明确强调了国际气候行动透明度的重要性，特别是定期的盘点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因此，欧盟十分关注ＩＰＣＣ的评估进程，并希望以此促进未来的国际减排进程，
推动各国制定具雄心的减排计划［１８］。当然，这些信息也与欧盟２０３０气候和能源政策的立法进程息息
相关，并为其提供技术支撑［１９］。

（二）美国要求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ＩＰＣＣ评估报告的历次编写中，美国科学家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特朗普上台后，引起了国

际气候评估机制内外的广泛担忧。ＩＰＣＣ已经明确表示了关切。其媒体负责人乔纳森·琳恩认为，《巴
黎协定》已凝聚全球共识，让全球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威胁。作为工作的一部分，ＩＰＣＣ历来与美
国政府、相关机构、美国科学家合作密切，ＩＰＣＣ期待与美国新一届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未
来如何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整体而言，美国在２０１４年后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改革意见，力图
突破欧盟在国际气候评估中的控制。为保证其科学严谨性，美国认为ＩＰＣＣ应该成为单一气候科学评
估机构。ＩＰＣＣ评估的权威性必须得到维护。
对此，美国提出了全新的三个工作组设置及其所涉及的评估内容：第一工作组负责科学状况评

估，第二工作组负责评估地区信息，第三工作组负责提出解决方案。当然，如果按此调整也将极大地
影响选举的时间安排、主席团成员、任期长度和报告结构。
首先，评估报告需要强化对地区气候风险的分析。这些地区信息将有助于把气候变化科学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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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并把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可能相关的地区信息融合在一起。因为，综合性
的信息对于分析地区的整体情况十分重要。
其次，重新编写与适应和减缓相关的内容。在这些定期评估中，ＩＰＣＣ需要在网站上不断增加相

关出版物，并制作在线报道。这不仅会增加评估报告资源的价值，也将降低重启下一次评估所需的能
量。这种方式也可以确保科学的完整性。
第三，鉴于近期特别报告受到关注，并且对于定向信息的要求日益变化，美国表示理解ＩＰＣＣ筹

备更大范围特别报告的价值，并将其发展为其系列评估报告的一个支柱。
第四，美国虽然表示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理念，但其建议的操作方式却令人费解。具体而

言，美国提出可以从国家科学院、专业社团、国际组织与研究中心之中寻找与ＩＰＣＣ评估相关的专
家。美国认为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在国外研究机构工作的科研人员也可用来丰富作者的构成，而不是直
接从发展中国家选派科学家。
整体而言，这些主张的实现需要ＩＰＣＣ进行大规模的机制改革，可见美国对ＩＰＣＣ的现有机制并不

满意。这是由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这些矛盾可能折射到对科学评估的干预之中。
（三）中国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数量
在国际话语权上，中国一直比较关心发展中国家能否广泛参与国际评估进程。缺乏广泛代表性的

国际气候评估，可能伤害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对此，中国认为未来ＩＰＣＣ可以继续沿用目前的周
期和工作组结构进行评估，但是ＩＰＣＣ需增强发布特别报告，并组织撰写相关 “快轨”报告。此外，

ＩＰＣＣ在未来的评估中应该更加关注地区和热点问题。因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气象学报告及其他气
象学报告对国家层面的排放清单形成了有益的支撑，应继续开展并满足进一步的科学和现实需求。
在ＩＰＣＣ的结构 （包括规则、程序和机制）问题上，中国认为ＩＰＣＣ已经对评估进程和管理做了

很多改善，包括建立执行委员会、重新明确主席团和ＩＰＣＣ秘书处的授权等。然而，中国认为工作组
公布报告的间隔过短，阻碍了这些报告的一致性。如果目前三个工作组加之一份 《综合报告》的框架
在未来不作改变，那么建议适当拓展或延伸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的公布间隔。可见，中国提出的建议仅
是整体上对既有机制的一种微调。
在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问题上，中国政府认为，ＩＰＣＣ应该允许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联合主席、主席

团成员和作者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认为，未来的气候评估若能利用其在科学评估方面的经验，将
使ＩＰＣＣ这一组织区别于其他国际机构。
总之，上述各国政府的意见整体上说明了以下问题 （此次大会各国提出的意见归类如表１所示），

第一，ＩＰＣＣ的评估进程与国际气候谈判将继续互动下去；第二，评估进程需要进一步配合政治谈判
进程；第三，主要大国在评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从欧盟、美国与中国对ＩＰＣＣ的评审意见来
看，三方均同意ＩＰＣＣ 未来的 《第六次评估报告》必须与国际谈判保持紧密关系。与此同
时，ＩＰＣＣ需要进一步为谈判提供所需要的技术支持。可以说，参与谈判的主要大国对于ＩＰＣＣ未

表１　在ＩＰＣＣ改革问题上，《公约》各主要谈判方的相似观点与分歧

相似处 分歧

对ＩＰＣＣ评估整体作用的评价、发展中国家参与、强化区域评估内

容、科学结论的传播、建立伙伴关系、与 ＵＮＦＣＣＣ的相关性、制定

国家气体排放清单、强化科学性、界定秘书处与技术支持小组的关

系等。

ＩＰＣＣ的定位、机制安排、人员构成、评估小

组与报告的调整、快轨报告，以及 《决策者

摘要》与 《综合报告》的评审程序等。

　　来源：作者自制。

—６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来评估机制安排的分歧最大，很多观点呈对立态势，也表明了各国在争夺科学评估机构的制度设计与
科学话语权领域所进行的 “暗斗”。同时，既有的格局也体现了评估机制内权力结构的一种不平衡关
系。

三、国际科学界的立场：基于参与者的视角

在公布第五次报告后，ＩＰＣＣ前主席拉津德·帕乔里 （Ｒａｊｅｎｄｒａ　Ｐａｃｈａｕｒｉ）因个人丑闻辞职。此
后，包括哈佛大学等在内的国际顶级科研机构于２０１５年２月共同组织会议，讨论ＩＰＣＣ的改革问题。
学术界的观点更多地体现了国际顶级科学家参与气候评估的亲身经历，是一种内部呼声。与以往一
样，这些批评还是主要集中在评估的审核程序及评估内容的范围划分上①。
可以说，由于国际气候评估机制设计存在缺陷，导致很多顶级科学家对之大失所望。如果继续失

去国际科学界的支持，国际评估的可信性及合法性必然受损。
（一）评审机制上的缺陷
首先，在审核程序上，国际学界认为ＩＰＣＣ应当在国际学界与各国政府间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

促进沟通［２０］。其中，虽然罗伯特·斯特文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ａｖｉｎｓ）承认ＩＰＣＣ在全球气候变化政策上扮
演了重要作用，但他并不认可现有的审核程序。例如，“碳排放量增长最快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如
中国、印度等国，他们有义务减少碳排放”。在最终的摘要审核环节，这一段不得已被删除。根据

ＩＰＣＣ的流程，这一部分要通过逐字逐句的政府审核。因此，有学者认为各国政府所拥有的否决权使
科学评估只能向保守的方向发展。科学家在选用语言方面十分小心。他们认为政府的否决，可能伤及
评估报告的核心内容［２１］。再如，在２０１４年４月审批ＩＰＣＣ第三工作组的总结摘要时，一些国家否决
了根据经济增长显示排放分类的图表。尽管这种格式具有科学意义 （经济增长是排放的主要驱动力），
但它也具有 “政治上的毒性”。这一图表可能会影响一些快速发展、需要加强控制排放的国家在国际
谈判中捍卫其国家利益。因此，为了获得各国政府的认可，第五次评估报告中 《决策者摘要》的部分
内容有曲解科学发现之嫌，由此产生了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家被所属机构欺凌的现象。
其次，强化评估报告的有用性。ＩＰＣＣ报告不能仅指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而应该告诉

世界应该怎么做。国际气候评估的篇幅日益冗长，但是对于决策者而言，其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不
足。这也使得国际气候科学外交在政治谈判中不被重视，科学家沦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边缘群体。这
种局面不仅不利于评估发挥自身作用，而且过度科学化的语言 （特别是概率性的表述）也无法有效动
员非国家行为体、市民社会参与国际气候治理。

（二）评估内容的分歧
在学科选择上，近年来评估增加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引起了其他学科的不满。迈克尔·奥本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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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ＩＰＣＣ或国际气候评估的研究，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重要评论性文章散见在《自然》（Ｎａｔｕｒｅ），《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及
《自然》子刊《气候变化》（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上，可参见：Ａ．Ｌａｗｌｅｒ，Ｂａｔｔｌｅ　ｏｖｅｒ　ＩＰＣＣ　ｃｈａｉｒ　ｒｅｎｅｗｓ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Ｕ．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９６，Ｎｏ．５５６６，２００２，ｐｐ．２３２－２３３；Ｍ．Ｈｕｌｍｅ，ｅｔ　ａｌ．，ＩＰＣＣ：Ｃｈｅｒｉｓｈ　ｉｔ，ｔｗｅａｋ　ｉｔ　ｏｒ　ｓｃｒａｐ　ｉｔ？，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４６３，Ｎｏ．７２８２，２０１０，ｐｐ．７３０－７３２；

Ｓ．Ａ．Ｂｏｅｈｍ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Ｎ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３７２，Ｎｏ．４００，１９９４；Ｏ．Ｅｄｅｎｈｏｆ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ｅｗｓ　ｅｎｓｕｒｅ　ＩＰＣ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Ｎｏ．５，２０１１，ｐｐ．２２９－３０；Ｐ．Ｎ．Ｅｄｗａｒｄｓ，Ａ　ｖａ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０４，Ｎｏ．５６７２，２００４，ｐｐ．８２７－８２８；Ｊ．Ｄ．Ｍａｈｌｍａ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ａｕｓ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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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ＩＰＣＣ的主要作者 （Ｌｅａｄ　Ａｕｔｈｏｒ），认为如果ＩＰＣＣ试图采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将陷入 “危
险的处境”，并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评估结论的争议性。他认为有些机构确实应该对国际条约的有效性
进行系统的评估，但这不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责任。
而大卫·维克多则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ＩＰＣＣ正在日益与气候政策脱节。国际气候评估已经

过多地谋求一致性和避免争论，刻意忽略社会科学中的气候研究文献。ＩＰＣＣ必须强化与社会科学的
合作。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是了解人与社会响应环境变化的核心，对制定全球减排政策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进而指出，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减缓与提供政策选项的第三工作组里，３５位
主要作者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该领域，尤其是资源经济学，而其他的社会科学几乎没有涉及［２２］。
总之，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科学评估是非常困难的。由几千名科学家参与的评估会形成巨大的

管理和运行压力，以共识为导向的评估过程往往会导致ＩＰＣＣ扭曲评估而避免分歧。ＩＰＣＣ虽然应该
有所为有所不为，但是如何取舍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国际气候评估的影响力来源

本文针对未来国际气候评估机制设计提出和归纳建议之前，先对其影响力来源进行分析，以此为
改革提供支撑。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国际气候评估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评估机
制的设计与管理是否合理，机制是否具有开放性；第二，评估进程是否过度政治化；第三，评估与所
在政治框架的关系是否紧密。处理好这些问题不仅是国际气候评估的改革动力，也是提升评估有效性
的重要路径。
首先，国际气候评估的制度设计问题。国际科学评估的制度安排是其合法性的基础，而保证制度

的开放与透明是其影响力的重要来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全球气候评估史可被归纳为发展
中国家的长期斗争史。一直以来，评估人员参与的地域代表性极其不平衡，特别是在这些早期气候评
估中，鲜有发展中国家进入评估的核心机制，科学评估的主导权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发展
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西方的 “阴谋”，这也导致了 “南北”之间的剧烈政治摩擦。当前，国际
气候评估机构的开放性有利于其影响力的扩大，这也是目前ＩＰＣＣ力图纳入更多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参
与，保持机制开放性的动因。
其次，国际气候评估进程中存在政治化现象。现有的国际评估及针对评估机构的研究已经表明，

当科学被过度政治化后，科学的可信性将下降。这种情况会影响国际气候合作与谈判进程，因为在决
策过程中科学成分的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科学机构需要通过透明的评估程序与资金关系来解
决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此外，在完成评估之后，由于科学信息可能还涉及多渠道传播与不断政治化
的过程，ＩＰＣＣ也需要对传播过程进行管控与及时修正。
再次，国际气候评估与所处国际气候谈判的关系决定其影响力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气候

谈判对评估框架的限定决定了评估的影响力。因此，国际气候评估在谈判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变得十分
重要。ＩＰＣＣ曾试图寻求 “与政策相关但又政治立场中立”的角色定位，但是在实践中，它却以配合
与推动谈判的姿态出现，明确显示出非中立的政治取向。这是因为在现实中，国际气候评估需要融入
国际气候谈判的宏观背景之中。因此，保持与国际谈判的紧密关系，了解其具体需求是获得政治影响
的重要维度。
总之，ＩＰＣＣ必须妥善处理以上提到的三组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合作提供知识上的公共产品，

并更好地服务于国际谈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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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气候评估机制的改革方向

可以说，ＩＰＣＣ是一个独特的科学权威性机构，它在 《巴黎协定》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或
缺。一方面，ＩＰＣＣ的科学评估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了国际气候治理的进程，其所形成的规范力
也能有效动员国际气候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另一方面，国际气候谈判也对评估
的内容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这是国际气候评估直接宏观地影响全球气候的政策制定与利益分配，并且
气候变化知识能够在微观上重构气候问题的核心观念与认知。从这两方面看，各国政府都有理由重视
其改革进程，并继续维持对 《决策者摘要》和 《综合报告》的政府评审机制。
目前，这一机构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全球性机构，能够有效动员各类科学家团体参与国际气候评

估工作。在复杂的气候科学领域，ＩＰＣＣ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效地形成了科学共识，其最大成就是获
得了１９０多个政府的共同支持。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克罗地亚召开的第４２次全会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不仅选举出新任主
席，而且也为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初步规划。韩国学者李会晟当选主席，新一届主席团
的产生正式启动拟于２０２２年结束的 《第六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ＡＲ６）。对于评估的价值，ＩＰＣＣ的
自我定位是致力于为 “决策者提供最高质量的气候变化评估”。目前，ＩＰＣＣ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与政策
制定的相关性，本文认为其改革内容可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ＩＰＣＣ应保持机制开放，避免管理团队的官僚化和机制的过度庞大。一方面，在增加发展

中国家作者比例的同时，强化作者的遴选与提名过程，保障评估的科学性，特别是完善利益冲突机
制，不仅要囊括经济利益冲突，还要包括机构附属关系上可能存在的冲突。另一方面，与任何大规模
国际机构一样，ＩＰＣＣ存在着很多运行问题，包括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等缺陷。在维持既有评估形式
的同时，应注重评估过程管理，如避免会议太过频繁，导致参与者疲于奔命。因此，机制中应该加强
远程互动环节，减少面对面的会议。此外，在评估风格上，保证科学的公正性。气候变化评估应该尽
量避免政治与过度夸大主义 （Ａｌａｒｍｉｓｍ）。评估报告中的过分夸大具有毁灭性效应，由此可能产生所
谓的 “气候麦卡锡主义”，而这种极端做法其实并不利于科学研究和具有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从事研究
工作。
第二，在评估内容上，需兼顾区域评估和信息的 “有用性”。一方面，强化区域信息的评估，提

升对企业与政策机构的信息支持。ＩＰＣＣ需从全球层面转移到解决国家层次的问题，并将对创造就业
机会、健康与卫生、技术创新、技术开发、能源资源的可用性、消除贫困的相关气候变化应对发挥巨
大作用。ＩＰＣＣ应进一步提升科学家与各国国内治理的互动，以便更好地形成政策选择的方向和内容。
另一方面，ＩＰＣＣ应该在评估报告中适当增加社会科学的内容。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提供一系列与政策
相关的建议，有利于决策者采用。此外，《特别报告》应尽量应对紧急出现的气候影响及其风险，与
大规模工作组报告进行区别。
第三，加强与国际媒体、普通大众的沟通。为达到传播的最大效应，ＩＰＣＣ应做到：一是使用现

代的、有吸引力的传播平台，如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二是增加评估报告的可视性，利用图形、短视频
等方式传播科学信息。此外，ＩＰＣＣ应与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组织增加互动，共同出版 《特别报告》，以
增强可信性和共同报告的接受度。此外，由于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 《决策者摘要》和技术摘要的内
容，因此，应保证两者内容的简明与易懂。ＩＰＣＣ报告发表的时间应该更好地配合 《公约》缔约方大
会的谈判时间，为其提供政治动力［２３］。

２０１６年，ＩＰＣＣ第４３次全会确定了第六次评估报告的战略和时间规划，决定编写相关主题的特别报
告，其成果必将影响 《巴黎协定》的履约工作。作为提升治理有效性的一种手段，关注国际科学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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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有助于认识全球气候治理的本质。中国科学家应瞄准气候变化科学的前沿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科学
合作，进而支撑中国参与国际谈判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２４］。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在评估机
制内的制度设计能力与倡议水平仍较为有限。未来，中国应在正确认识ＩＰＣＣ评估结论的同时，加强对
评估机构制度设计的研究，从而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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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２０１６年被 “四大文摘”转载概况

一、《新华文摘》：２０１６年收录本刊４篇，其中：丁柏铨的 《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与社会心理关系研

究》在第２４期全文转载。另３篇论文被 “论点摘编”，分别是方印等的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研究》 （第６
期），李工真的 《美国是如何成为 “世界化学研究中心”的》（第９期），周杰琦等的 《外资进入、环境管制与中国碳排放

效率：理论与经验证据》（第１３期）。

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刘卫东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学化大众化的时代表达》在第９期 “论点摘编”。

三、《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方印等的 《大数据时代的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研究》在第２期 “学术卡片”。

四、人大复印资料：被 《生态环境与保护》全文转载的有４篇，分别是：刘国涛等的 《论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背

景下的生态恢复产业法制建设》（第３期）；郝亮等的 《基于倡导联盟视角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变机理分析》（第５
期）；刘超的 《环境修复审视下我国环境法律责任形式之利弊检讨———基于条文解析与判例研读》（第６期）；刘卫东等的

《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再核算》（第６期）。

被 《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全文转载的有３篇，分别是：刘卫先的 《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法学研究及其转向》（第７
期）；李兴锋的 《排污许可法律制度重构研究———环境容量资源配置视角》（第８期）；陈海嵩的 《环境权实证效力之考察：

以宪法环境权为中心》（第１１期）。

被 《社会保障制度》全文转载１篇，即陈星等的 《美国加州公共雇员养老金制度改革动向与启示》（第１０期）。

被 《创新政策与管理》全文转载１篇，即魏如清等的 《“互联网＋”背景下用户价值创新的挖掘》（第６期）。

被 《中国政治》全文转载１篇，即潘祥辉等的 《反腐直通车：中纪委网站的 “去科层化”政治传播功能》（第９期）。

被 《国际贸易研究》全文转载１篇，即张友国的 《碳税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第１期）。

被 《高等教育》全文转载１篇，即梁剑等的 《论大学章程的合法性审查》（第１２期）。

此外，《统计与精算》转载了白永亮等的 《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与区域间防控协作———基于全国２８８个地市工业ＳＯ２
污染数据的空间统计分析》（第６期）；《物流管理》转载了冯华等的 《企业关系资本与供应链能力的相互作用研究———基

于信息共享能力与供应链柔性的视角》（第６期）；《法学文摘》转载了吴元元的 《传播时代的立法泛化及其法律规制》（第

４期）；《经济学文摘》转载了李金华的 《德国 “工业４．０”与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比较及启示》（第１期）。《高教文摘》

在第３、４、１２期，分别转载了张亚群的 《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政策分析———以 “９８５”、 “２１１”工程与 “２０１１计划”为视

点》、张继明的 《略论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实践》、彭保发等的 《对接 “２０１１计划”：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模块化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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